
111年度第2次報驗發證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1年 8月 18日至111年 8月 24日

二、會議方式：本次會議採書面會議

三、主持人：楊簡任技正禮源

四、紀錄：陳亭宇                            

五、宣導事項：無

六、討論議題：

議題一：高雄分局

案由：

建議驗證登錄證書名義人函文申請終止驗證登錄商品進口授權時，由證書名義

人所在轄區單位辦理，且作業系統「取消授權」功能鍵開放由轄區單位執行。

說明：

1.現行驗證登錄各項申請皆開放跨轄區受理、收費及發證，而證書之撤銷、廢

止及註銷統一由證書名義人所在轄區單位以代辦局稿方式辦理處分，同時依法

一併通知被授權人廢止其驗證登錄商品進口授權放行通知書，系統亦連動作業。

2.然現行作業系統針對案由所述情形，獨限制須由原受理授權單位執行「取消

授權」功能，執行方式與前述不一徒增困擾，因授權申請時多由被授權人申請

且可跨轄區申請，證書名義人需自行瞭解當初授權係從本局何單位申辧，再行

文向該單位申請取消授權甚不合理亦不便民。

結論：

驗證登錄授權作業系統(代碼PCS111D)「取消授權」功能鍵增加可由證書名義

人所在轄區單位執行，並請提案單位研提問題單。



議題二：基隆分局

案由：

本局驗證登錄邊境查核不合格通知書及查核改善情形通知單（邊境查核作業查

核結果登錄作業IRS9110列印）仍須加蓋鋼印，建議改以本局電子章戳核發

說明：

目前本局商品檢驗類證書、通知書及查驗證明等(如驗證登錄/型式認可、輸入

商品合格證書、輸入商品查驗證明、商品檢驗不合格通知書、應施檢驗商品同

意免驗通知書等等)均已使用電子章戳核發，故建議上揭通知書(單)改用電子

章戳

結論：

1.因應本局近年來電子化政策，多數證書(明)文件均已將鋼印改以電子章戳取

代，經查本局「驗證登錄商品邊境查核不符合通知單」現已改用電子章戳，故

「驗證登錄商品邊境查核改善情形通知單」建議可一併改以電子章戳取代鋼印

並請提案單位依結論內容研提問題單。

2.另查本局邊境查核結果登錄作業(IRS9110)除了「列印不符合通知單」功能

外，另設有「列印不合格通知書」之功能按鍵(未改用電子章戳)。考量「邊境

查核」結果不符合者應非屬商品檢驗法第26條定義之「檢驗不合格」情形，建

議後續由第五組協調評估是否將列印不合格通知書之按鍵移除。



議題三：基隆分局

案由：

本局委託試驗報告列印作業（報告列印作業 ACP0201_SCN01）目前有 2種列印

樣式，一為列印有騎縫章跟電子章戳之樣式，一為須加蓋鋼印之樣式，建議直

接列印有騎縫章跟電子章戳之樣式，拿掉列印須加蓋鋼印樣式的功能

說明：

為使作業一致性，統一報告樣式，故建議拿掉列印須加蓋鋼印樣式的功能

結論：

受託試驗報告列印有兩個列印途徑，分別可列印電子騎縫章戳樣式報告及加蓋

實體鋼印之樣式報告，今年新增功能將「列印電子騎縫章戳」樣式之報告，增

加電子防偽簽章格式，建議「列印須加蓋鋼印樣式報告」的功能按鈕取消，該

按鈕功能合併於「下載受託試驗報告」按鈕，即在系統寫入「報告簽署人」、

「試驗室主管」及「簽發日期」，請提案單位依結論內容研提問題單。

議題四：臺南分局

案由：

目前業者線上申請 M字軌自印標識(紡織品、、玩具…等)、D字軌符合性聲明

指定代碼，系統只核定一組指定代碼給業者，以致業者對商品檢驗標識整體沒

有概念。

說明：

由於系統無法讓業者列印商品檢驗標識，經常有業者詢問申請自印後如何印製，

若可讓業者自行下載及列印，可增加業者對商品檢驗標識整體概念，避免商品

檢驗標識印錯，及減少抱怨。

結論：

一、建議業者線上申請監視查驗登記、自印標識(如玩具、紡織品…等)及符合

性聲明指定代碼，業者案件經本局審查完畢後，系統列印核發證明文件時，於

PDF檔末頁提供商品檢驗標識樣張(如附件)供業者參考。



二、建議新增可編輯商品檢驗標識圖例(藍色箭頭標示)及代碼於監視查驗(MMS

2403)、自印標識(MMS2501)及符合性聲明指定代碼(MMS2701)列印按鈕旁邊，

以利業者製作商品檢驗標識。(如下圖)

三、請提案單位依結論內容研提問題單，並提供資訊室「商品檢驗標識樣張

(範本)」於列印文件最末頁呈現，內網部分，亦請一併新增相同功能。


